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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換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及

(2) 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辭任

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起：

（ 1）楊純基先生已辭任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兼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及

（ 2）黃少芬女士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兼授權代表。

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辭任

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楊純基先生

（「楊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05條之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

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收送達法律程序文

件或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起生效。

楊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其他有關楊先生辭任之事宜

須促請聯交所及本公司股東（「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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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董事會欣然宣佈，黃少芬女士（「黃女士」）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兼授權代表，以取

代楊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起生效。

黃女士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之

會員。彼持有英國倫敦大學財務管理理學碩士學位及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文學學

士學位。彼於一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及香港上市公司擁有豐富之核數、會計、企

業財務及公司秘書事宜經驗。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楊先生於其任內為本公司作出貢獻並歡迎黃女士履

新。

承董事會命

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國華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國華先生、王鉅成先生、孟筱茜女士

及陳雅文女士；非執行董事周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伍國基先生及陳志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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